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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泰山

订婚两年感情破裂

因彩礼双方起纠纷

肖强(化名)是个老实本分的
小伙子，提起最近一段时间的经
历，肖强一个劲地说着“糟透了！”，
他跟未婚妻感情破裂，为了要回彩
礼，两人只能法庭上相见。

2007 年 5 月份，肖强经人介绍
认识王晓丽(化名)，两人一见钟
情，并于同年 12 月份订了婚。订婚
时，按照王晓丽家乡“万里挑一”的
习俗，肖强给了王晓丽 11000 元彩
礼钱。两家人平时常常走动，在一
段时间里其乐融融。

幸福生活总是太短。订婚不
久，王晓丽跟同乡姐妹一起外出打
工，这一去就是一年多。或者正是
由于两人两地相隔，导致交往甚
少，恋爱关系逐渐疏远。当肖强和
王晓丽都感觉这段感情已经走到
尽头时，双方遂决定解除婚约。肖
强认为，婚约解除的责任不在自
己，因此要求王晓丽返还彩礼钱
11000 元，但是多次索要未果，肖强
遂将王晓丽父女俩诉至宁阳县人
民法院。

经法院审理，双方都承认有关
彩礼的事实，在了解清楚后，宁阳
县人民法院做出民事判决书，支持
肖强要求女方返还彩礼的诉讼请
求。

判决生效后，王家人不服判
决，向宁阳县检察院提出申诉。县
检察院经审查认为，男女双方按照
民间习俗订亲时给予对方一定的

彩礼，该行为在法律性质上属于赠
与，并以促成双方婚姻为目的，具
有明确的受赠人是赠与行为的基
本特征，王晓丽是接受彩礼的受赠
人，现因双方解除婚约，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的规定，王
晓丽应予以返还。

彩礼纠纷日趋增多

骗彩礼案件难侦破

因为彩礼产生的纠纷不在少
数。2011 年初，化马湾的居民孙某

经一位陌生的媒婆介绍，与一云南
籍女子薛某相识并很快登记结婚。
当时孙某给予薛某彩礼等计 40000
多元。然而，在两人结婚并同居两
个多月后，薛某有一次以外出逛街
为由，一去不返并销声匿迹。

22 日上午，记者电话咨询了

泰山区、岱岳区等几个派出所的民
警，众民警都反映由彩礼引发的纠
纷案件增多了不少。泰安市巡特警
支队二大队三中队民警侯树虎和
李庆峰也告诉记者，虽然他们不处
理案件，但在出警巡逻时也遇到和
听说过不少关于彩礼纠纷的案情。

岱岳区人民法院的钱继红法
官已经从业 7 年，钱继红告诉记
者，她所审判的彩礼纠纷案，每年
都会有四五起，还有不少退由派出
所按照刑事案件来处理的骗彩礼
等案件，但由于骗彩礼案件侦破难
度很大，往往不了了之。宁阳县检
查院的沈爱国告诉记者，彩礼风俗
在农村较为突出，产生纠纷的可能
性也大。

没结婚分了手

必须退还彩礼

钱继红告诉记者，根据法律专
家的意见，一般认为彩礼是一种附
带条件的赠与。这种关于彩礼钱的
婚约财产纠纷案件，在三种条件下
法院可能支持退还：一是男女双方
未领结婚证；二是双方领了结婚
证，但是没有共同生活过，并且以
离婚为前提而要求退还彩礼。第三
是男女双方领过结婚证，也共同生
活过了，但因为彩礼导致男方家庭
困难的，离婚时可以适当退还彩
礼。“没有结婚而共同生活的，在法
律上是得不到支持的，到时候如果
两个人分手，按照法律必须退还彩
礼。”钱继红说。

从情理上而言，钱继红告诉记
者，可以根据不同情况要求酌情减
少退还额度。钱继红提醒广大适龄
青年，一定要多加注意。“现在对于
彩礼纠纷，一般在双方协调下大多
都解决了，不能解决的，通过法律
途径也基本能解决。但是对于专门
骗彩礼的人，却防不胜防。现在骗
彩礼的人愿意跟对方领证结婚，甚
至生孩子，只要给钱。一般地，彩礼
超过当地风俗很多，不要轻易相
信。再者，骗彩礼的人大多都是外
地人，需要多加留意。”钱继红说。

如果你要走
把彩礼留下
本报记者 曹剑

近日，一宁阳小伙为
了要回彩礼，将已经分手
的女朋友告上法庭，最终
经法院审理后得出判决，
由女方返还男方曾经给
予的彩礼 11000 元。一时
间，由彩礼引发的纠纷，
再次成为人们饭后谈论
的话题之一。

资料片。


